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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 

1. 適用範圍 

1.1 香港商維特根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依據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向銷售合約中的買方（以下簡稱“買
方”）銷售貨物。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為銷售合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銷售合約具有同等效力。在本通
用銷售條款和條件中，WIRTGEN TAIWAN是指_香港商維特根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如交付的貨物需要在現場
組裝，應適用 WIRTGEN TAIWAN的《修理與組裝條款和條件》。 

2. 報價與合約締結 

2.1 除非另有明確約定，WIRTGEN TAIWAN作出的報價以及報價的支持性文檔均不具約束力。  

WIRTGEN TAIWAN對於費用的預估不具約束力。除非另有約定，WIRTGEN TAIWAN不對最初的報價收取費用。如
果未締結銷售合約，WIRTGEN TAIWAN保留對後續報價及設計工作收取費用補償的權利。 

2.2 未經 WIRTGEN TAIWAN書面確認，銷售訂單不能構成有效的合約。 

3. 購買價格和支付條件 

3.1 除非另有約定，買方必須依據銷售合約的約定全額付款。在（1）買方全額支付貨款，並且（2）WIRTGEN 
TAIWAN向買方發貨後，WIRTGEN TAIWAN將向買方開具商業發票。 

3.2 買方應將全部貨款支付至以下帳戶： 

收款人名稱：  
銀行名稱： 
帳戶號： 
銀行國際代碼： 

4. 交付及驗收 

4.1 適用的交付日期應在買方與 WIRTGEN TAIWAN銷售合約中單獨約定。WIRTGEN TAIWAN指示的交付期限應
當自履行訂單所涉及的全部問題均解決以後再開始計算。“履行訂單所涉及的全部問題均解決”特別是指，
買方已經提供且 WIRTGEN TAIWAN已經實際收到應當由買方提供的全部所需文件、許可或豁免證書，或者
WIRTGEN TAIWAN已經實際收到雙方約定的預付款。 

4.2 除非另有約定，所有貨物的交付方式均為工廠交貨方式。在雙方之間，買方應負責承擔 WIRTGEN TAIWAN
在任何相關法律項下所具有的與包裝及環保有關的義務，買方應保障 WIRTGEN TAIWAN不會因這些法律規定的
義務而受到任何損害。 

4.3 如果貨物在交付期限屆滿前已經離開 WIRTGEN TAIWAN的倉庫進行裝運或買方接到貨物已備妥待運的通
知，則視為交付完畢，裝運日或通知日視為“交付日”。  

4.4 在實際貨物未交付之前，如果 WIRTGEN TAIWAN在約定的交付時限內向買方提供了替代貨物，且該替代貨
物在所有實質方面均符合買方的技術要求和功能要求，或 WIRTGEN TAIWAN獲得了買方對替代貨物的書面確
認，則不應視為 WIRTGEN TAIWAN延遲交付。 

4.5 買方應在貨物交付日起一周內對所交付貨物是否存在瑕疵進行檢驗，並簽署驗收報告。如貨物存在瑕
疵，買方應在交付日起一周內書面通知 WIRTGEN TAIWAN，任何在該期限內無法通過徹底檢驗發現的瑕疵應在
發現後立即（三日內）書面通知 WIRTGEN TAIWAN。在任何情況下，如貨物有瑕疵，買方都應在貨物交付日起
90天內將貨物瑕疵書面通知給 WIRTGEN TAIWAN，否則買方沒有權利提起保固請求。 

5. 風險轉移和運輸 

5.1 貨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貨物離開 WIRTGEN TAIWAN的倉庫進行裝運時轉移給買方。買方有義務接收標的
物，風險在接收時一併轉移。買方應視為在交付日或收到 WIRTGEN TAIWAN發出的貨物已備妥待收通知之日接
收貨物。如貨物沒有實質瑕疵買方無權拒絕接收。  

5.2 如非因 WIRTGEN TAIWAN的原因導致運輸或接收延遲或無法進行，風險應當自買方接到貨物已備妥待發出
或接收的通知之日起轉移至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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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環境保護責任 

6.1 在簽署銷售合約時，買方已完全知悉並充分理解國家及地方關於非道路移動機械污染物排放的全部可適
用法律、法規及行政監管的要求，且已完全理解與環境保護法相關的所有法定義務和潛在責任。 

6.2 買方在簽署銷售合約前，已被明確告知所購買產品的大氣污染排放標準和耗能標準。買方基於該等資
訊，應自行根據所購買產品使用地所適用的排放及耗能標準，作出購買產品及產品使用地的決定。在買方簽
署銷售合約後，買方不得以所購買產品的排放標準或耗能標準不符合使用地非道路移動機械要求為理由，要
求退換產品或向 WIRTGEN TAIWAN提出任何賠償主張，也不得以使用地關於非道路移動機械排放或耗能標準的
調整，或因任何其他原因導致買方需停止、限制使用所購買產品為由而要求退換產品或向 WIRTGEN TAIWAN提
出任何賠償主張。 
 

6.3 貨物交付後，買方自行承擔與貨物購買、銷售、運輸、使用相關的全部可適用法律法規項下的環境保護
責任，並保證 WIRTGEN TAIWAN不會因此受到任何損害。 

6.4 買方進一步確認在貨物交付後，買方若因任何可適用法律項下的環保要求而被責令停止使用貨物或被處
罰或承擔其他責任的，買方無權要求賣方退換貨物或賠償任何損失。 買方特此無條件且不可撤銷地放棄任何
可適用法律項下環保要求相關的基於法定、合約義務項下的主張、權利或救濟；且 WIRTGEN TAIWAN在任何情
況下均無須向買方承擔與環保要求相關的，基於合約或侵權的或其他原因而產生的任何責任。 

7. 權益的保留 

WIRTGEN TAIWAN在雙方貿易關係中對買方享有的債權（包括同時簽署或未來簽署的合約項下的全部未到期債
權）得到全部清償之前， WIRTGEN TAIWAN保留向買方交付的全部貨物的所有權。 

8. 保固（品質保證）承諾 

8.1 以下保固承諾條款應當適用於新機器和新零部件的交付： 

8.2 WIRTGEN TAIWAN承諾根據當前的設計與技術標準，已交付貨物不存在瑕疵。該瑕疵是指買方可以證明的
在風險轉移至買方之前產生的瑕疵，特別是因設計缺陷、不合格材料或工藝瑕疵所導致的貨物瑕疵。只有
WIRTGEN TAIWAN在相應的單獨銷售協議中就所交付貨物做出明示品質保證的情況下，WIRTGEN TAIWAN在上述
保證基礎上的進一步的保固承諾才有效，且該進一步保固承諾僅限於 WIRTGEN TAIWAN明示保證的範圍。 

8.3 除在單獨的銷售協議中另行約定外，新機器的保固期為十二個月或一千個工作小時，以先到者為准。保
固期自驗收報告簽字之日起開始計算，但在任何情況下不應遲於貨物離開 WIRTGEN TAIWAN倉庫後十日起起
算。新零部件的保固期為三個月或 250小時，以先到者為準，從新零部件出貨日開始計算，  

8.4 若發生任何品質上的爭議，買方和 WIRTGEN TAIWAN同意僅通過 SGS台灣對貨物的品質進行檢驗。 

8.5 經與 WIRTGEN TAIWAN取得一致，買方應當在將貨物瑕疵書面通知 WIRTGEN TAIWAN後給予 WIRTGEN 
TAIWAN四星期的時間，以供 WIRTGEN TAIWAN全面開展修復或更換工作，具體是進行修復還是更換由 WIRTGEN 
TAIWAN決定。如買方沒有給予 WIRTGEN TAIWAN充分的時間和機會對貨物開展修復或更換工作，WIRTGEN 
TAIWAN不再承擔其保固義務以及此類義務產生的任何責任。 

8.6 WIRTGEN TAIWAN的保固承諾不包括任何因修復瑕疵工作需要所產生的附帶費用，包括，特別是拖車和吊
車費，以及派遣機修工和臨時人員的支出。 

8.7 WIRTGEN TAIWAN對非由其生產的主要部件的保固承諾僅限於將 WIRTGEN TAIWAN享有的其對該部件供應
商的保固請求權轉讓給買方。 

8.8 除非可以證明是因 WIRTGEN TAIWAN的過錯所引起，WIRTGEN TAIWAN不對任何損害承擔責任。本項規定
特別適用於但不僅限於以下各項：正常磨損；不當使用；買方或協力廠商錯誤組裝或投入運行；錯誤操作或
操作過失；使用了不適當的燃料、油及潤滑劑；使用了不適當的替代材料及零件；化學、電化、電磁、電子
或類似影響。如果所交付的貨物沒有按照 WIRTGEN TAIWAN的操作指南（即操作手冊）在規定的維護期間交由
WIRTGEN TAIWAN、經授權的 WIRTGEN TAIWAN經銷商、或由買方或產品的使用方進行維護與檢修，WIRTGEN 
TAIWAN的保固承諾義務自動到期終止。 

8.9 關於 WIRTGEN TAIWAN對所交付貨物的保固承諾義務，第 7條是最終且唯一的規定。買方的其他主張，特
別是對於除所交付貨物本身以外損害的主張，僅應當根據第 8條的規定提出。對於交付的二手機器和零部件
等貨物，WIRTGEN TAIWAN不作任何保固承諾，除非銷售合約中另行約定外。 
 
9. 違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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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在買方與 WIRTGEN TAIWAN之間的銷售合約生效後，除非因不可抗力或本合約另有規定，如買方單方終止
銷售合約或遲延付款，則應被視為違約。在該種情況下，WIRTGEN TAIWAN可要求買方在某一期限內履行上述
義務。如買方在支付訂金後一（1）天內單方終止銷售合約，則 WIRTGEN TAIWAN有權從買方支付的訂金中扣
除合約價款的 3%作為違約金；如果買方在合約生效後，單方終止銷售合約，則 WIRTGEN TAIWAN有權從買方
支付的訂金中扣除合約價款的 30%作為違約金，買方不得要求返還，若 WIRTGEN TAIWAN還有其它損害, 買方
仍須負責賠償。如買方遲延付款，則買方應就遲延付款的金額按照 0.05%/天的利率向 WIRTGEN TAIWAN支付
利息，自逾期日起付至實際付款日。如因買方的該項違約行為給 WIRTGEN TAIWAN造成的損失超過了前述違約
金的金額，則 WIRTGEN TAIWAN仍有權就超出部分向買方提出索賠。 

9.2 如果 WIRTGEN TAIWAN延遲交付且因此造成買方損害，則買方應有權就延遲導致的損害提出定額的賠償請
求。延遲行為每滿一星期，賠償金額為遲延交付貨物價款的 0.3%，但賠償總額不超過遲延交付貨物價款的
3%。如果 WIRTGEN TAIWAN在約定的交付時限內向買方提供了替代貨物，且該替代貨物在所有實質方面均符合
買方的技術要求和功能要求，WIRTGEN TAIWAN將不承擔該等損害賠償責任。 

9.3 無論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的其他條款有何規定，WIRTGEN TAIWAN不應就間接損失向買方承擔任何賠償
責任，包括可得收入損失或利潤損失以及商譽損失等。 

9.4 無論任何法定事由，WIRTGEN TAIWAN僅在以下情況下對除所交付貨物本身以外的損害承擔責任：損害是
由於以下原因而引起的：WIRTGEN TAIWAN的故意行為，WIRTGEN TAIWAN的所有人、公司機構、管理層或高級
員工的重大過失行為，侵犯生命、身體健康且觸犯刑法的行為，WIRTGEN TAIWAN故意隱瞞瑕疵， WIRTGEN 
TAIWAN已作無瑕疵擔保的貨物出現瑕疵，或由交付貨物瑕疵所造成的個人傷害或重大財產損失，但僅限於因
自用目的而使用貨物的情況，且責任範圍僅限於根據相關適用產品責任法律規定所應承擔的範圍。  

10. 智慧財產權 

10.1 WIRTGEN TAIWAN保留對說明、圖樣、重量及尺寸規格、費用估計、計算方法等報價的支援性檔的全部
所有權及著作權。未經 WIRTGEN TAIWAN事先明確書面同意，買方不得向協力廠商披露。如未達成合約或合約
已全面履行完畢，買方應立即將這些材料返還給 WIRTGEN TAIWAN。 

10.2 在任何情況下，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不涉及任何智慧財產權的轉移，所有與銷售合約項下貨物有關的
智慧財產權始終歸 WIRTGEN TAIWAN所有。 

10.3 除非出於貨物正常使用的需要，買方不應出於本身和/或協力廠商的利益，對貨物進行解碼或反向工
程。 

11. 適用法律及約定管轄法院 

11.1 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的效力、解釋、履行以及爭議的解決均受中華民國法律的約束。 

11.2 對 WIRTGEN TAIWAN與買方之間的合約關係所引起的任何法律糾紛具有唯一且專屬管轄權的法院應當是
WIRTGEN TAIWAN 總部所在地的法院。如果 WIRTGEN TAIWAN必須通過訴訟向買方催款或強制執行本通用銷售
條款和條件的任何條款，買方應當承擔 WIRTGEN TAIWAN因此產生的一切費用和開支，包括但不限於 WIRTGEN 
TAIWAN實際產生的律師費和其它費用。 

11.3 訴訟期間，買方和 WIRTGEN TAIWAN可繼續行使其各自在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項下的其他權利，同時
應繼續履行其各自在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項下的其他義務，雙方發生爭議的部分除外。 

12. 完整合約及可分割條款 

12.1 如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的任何條款在任何法律下無效或不可執行，均不影響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其
他部分的效力。 

12.2 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以及買方與 WIRTGEN TAIWAN之間簽署的銷售合約構成雙方達成的全部協定，並
且取代雙方之間此前進行的所有磋商、談判以及達成的協議。 

13. 修改和補充 

對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的任何修改和補充，須經雙方協商並達成協議後形成書面檔，由雙方授權代表簽
字。 

14. 不得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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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對方事先書面同意，買方或 WIRTGEN TAIWAN不得全部或部分將銷售合約或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項下的
權利或義務轉讓給任何協力廠商(關聯公司除外)。但 WIRTGEN TAIWAN轉讓銷售合約項下到期的全部或部分貨
款，無需事先得到買方的同意。 

15. 不可抗力 

15.1 “不可抗力”指超出買方或 WIRTGEN TAIWAN控制範圍的、無法預見、無法避免、無法克服的事件，該
事件使得本合約一方部分或者完全不能履行本合約，如戰爭、恐怖襲擊、地震、颱風、爆炸、火災、洪
水、、廣泛爆發疾病如傳染病或流行病（如：伊波拉、麻疹、SARS、中東呼吸綜合症、新冠病毒或類似的嚴
重病毒性疾病，霍亂等），包括可能建立隔離區、進出口限制、罷工、封鎖、或政府命令，暴動、政府行
為、法律規定或者其適用發生變化，或者其他任何無法預見、避免或者控制的事件，包括在國際商務中通常
認定為不可抗力的事件。 

15.2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買方或 WIRTGEN TAIWAN在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項下受不可抗力影響的義務
在不可抗力造成的延誤期間自動中止，並且其履行期限應自動延長，延長期間為中止的期間，該方無須為此
承擔違約責任。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續超過 90天，買方或 WIRTGEN TAIWAN有權解除銷售合約。 

15.3 提出受不可抗力影響的一方應及時書面通知對方，並且在隨後的[十五（15）]日內向對方提供不可抗力
發生以及持續期間的充分證據。提出受不可抗力影響的一方還應盡一切合理的努力排除不可抗力。 

15.4 如發生不可抗力，雙方應立即進行磋商，尋求一項公正的解決方案，並且要盡一切合理的努力將不可抗
的影響降至最小。 

15.5 特別提出，對於因不可抗力事件導致的任何延遲，WIRTGEN TAIWAN有權將約定的交付期限或履行期限延
長，延長期間為因不可抗力導致的延遲期間加上合理的啟動期限。WIRTGEN TAIWAN 不應因上述延遲而被視為
違反本協議，亦不應因上述延遲而對買方承擔其他責任。 

如在不可抗力情形下仍然交付並導致額外的成本，如由於特殊安全措施、運輸工具匱乏或已經實際開始的交
付中斷所增加的運費或倉儲成本，這些費用應由買方承擔。 WIRTGEN TAIWAN在情況允許時會將上述情況的開
始、結束和預計持續時間通知買方。 

16. 不視為權利放棄 

如果買方或 WIRTGEN TAIWAN未行使或延遲行使其在本通用銷售條款和條件或銷售合約項下的某項權利，不構
成該方對此項權利的放棄，如果該方行使過某項權利或者部分行使某項權利，並不妨礙其在將來再次行使此
項權利。 

在簽署銷售合約時，我們已充分閱讀了前述條款，所有的疑問均已得到滿意答覆，我們已被告知並已得到充
分的機會向我們的法律顧問進行諮詢。基於友好協商及誠實信用原則，我們在此確認我們接受前述各項條
款。 

 


